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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湖北省公安县畜产品市场监管现状的调查，指出存在各级领导重视力度不够、宣传力度不够、

社会知晓率低、各项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还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等诸多问题，建议实施产地准出、提高准入门槛、

加强市场监管、构建检测体系、实施追溯管理和退市等一系列的制度，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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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县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年生猪出栏量在

105万头以上，家禽出笼 800万羽以上，畜牧业的发

展带动了全县饲料、兽药及畜产品的大生产、大流

通，与之相对应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任

务更重，责任更大。据统计，2016年产地检疫牲畜

36.5万头，禽类 91.3万羽。生猪屠宰检疫 9.8万头，

牛 0.62万头，检疫率达 100%，出证率 100%，检出不

合格生猪 37头；“瘦肉精”检测 4 231批次、兽药残

留检测 712 批次、接受省市抽样检测 5 次 150 批

次，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出动执法车辆 502台次，

执法人员 1 700余人次，共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12

起，依法取缔无证经营 3家，收缴并公开销毁假冒

伪劣兽药 212件、饲料 7.5 t；受理并圆满解决养殖

业主投诉案件 18起，为养殖业主挽回经济损失 32

万元，得到了养殖业主好评；实现病死畜禽全覆

盖、全收集、全处理、全监管，共收集处理病死生猪

4 720 头，屠宰场不可食用肉品 2 100 kg，确保了

全县畜产品质量安全。

1 畜产品市场监管的现状

为确保公安县畜产品质量安全，逐步推行畜产

品市场准入制度，2017年年初就对畜产品市场监管

的各项具体工作明确了相关要求和责任。目前，已

经形成了对重点部位“一对一”的监管，建立了动物

检疫三级申报体系，完善了各项台账制度和登记备

案制度。

1.1 规范外部监管，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1）对全县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摸底备案、

登记造册，并与各规模养殖场（户）、猪经纪人、超

市、集贸市场等管理相对人签订《畜产品质量安全

承诺书》，明确其为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

2）要求各规模养殖场（户）建立健全养殖档案，

实行防疫员月巡查制，并配套下发了《公安县规模

养殖场（户）动物饲养量逐月核查记录本》。对其畜

牧生产投入品使用情况、生产记录情况（动物流

向）、无害化处理情况等进行核对落实。

3）各畜产品经营者必须建立购销台账，并规范

如实填写相关记录，实行监督员不定期稽查制。对

其进货渠道、检疫合格证号、数量、销售使用情况等

进行核查。

4）强化对畜产品生产投入品的监督管理。依法

加强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等畜牧投入品的监管；

严格执行国家对禁用、限用兽药的有关规定，依法

严肃查处生产、经营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农业投入

品的行为；严厉打击制售、使用假冒伪劣和有毒有

害畜牧生产投入品的违法行为。

1.2 强化内部管理，提升畜产品市场准入门槛

1）严格按照标准对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动

物防疫条件进行审核。特别是对相关的无害化处理

设施和必要的保鲜设备作硬件要求。

2）建立动物检疫申报体系，严格检疫程序并按

照检疫规程进行出证、无害化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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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入市销售条件。凡进入市场销售的畜产

品，必须具有产品准入证、检疫证明和相关标识，必

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安全标准。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畜产品，不得销售：①无检疫证明、验讫标志和证

物不符的。②染疫、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③

含有国家规定的畜禽禁用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④

药物残留或者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过国家规定标

准的。⑤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⑥无畜产品生

产地点、生产日期、保质期的。

4）实行畜产品产地追溯制度。检疫员和监督员

必须对上市的畜产品的产地进行登记备案，严格实

行产地追溯制度。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须查验外地流

入产品的本批次的检测报告及对方的资质条件。禁

止在生产、销售的畜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禁止销售变

质的畜产品。

2 畜产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复

杂、影响面大的系统工程，要明确畜牧、工商、食药、财

政等各部门职责，加强协调，齐抓共管，形成监管合

力，才能推进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1）各级领导重视力度不够。政府要建立畜产品

质量检测中心，要加强设施设备建设并落实相关经

费，明确各职能部门责任。

2）宣传力度不够，社会知晓率低。要采取多种

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规模养殖场（户）执行标准

的自觉性，强化畜产品经营者及广大市民对畜产品

市场准入制度的认知力度。

3）各项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还有待于建立和完

善。要规范建立《市场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

制度》、《市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制度》、《市场

畜产品质量检测结果公示制度》、《畜产品召回和畜

产品经营户退市制度》、《市场畜产品质量追溯制

度》和《市场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档案制度》等各项

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3 畜产品市场监管工作建议

在对畜产品准入制度建设和畜产品准入范围、

品种、条件及相关检测项目进行调查的时候，深刻

感受到这项工作的系统性和具体性，需要政府的高

度重视和强有力的宣传引导。现提出以下建议。

1）产地准出。首先对畜产品生产企业进行环境

调查、监测和评价，要建立健全产地监测档案，要配

备无害化处理设施。各规模养殖场（户）要建立健全

养殖档案，并详实填写相关生产记录，要接受监管

人员的监督检查；其次对其畜产品按照国家法定的

检疫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进行检疫检验，检疫检验

合格的，开具检疫合格证明和检测合格证明后方可

离开产地；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由生产者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2）准入门槛。对流入本县市场销售的畜产品，

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查验供货方的资质（首次

应进行“四证”查验并登记备案）和产品检疫（检验）

合格证，并保存其复印件。没有产地证明和检疫（检

验）合格证明的，必须抽检合格才能销售。

3）市场监管。实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进入市

场的畜产品经营者应当建立购销台账，如实记载进

货时间、品种、数量、来源以及销售时间、品种、数量

和流向等相关情况；加强市场巡查力度，与进入市

场经营畜产品的经营者签订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书，明确其为第一责任人以及相关责任。为便于工

作的具体操作，对禽类、狗等小动物可以贴上检疫

合格标识。

4）检测体系。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

完善相关设施设备，配备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检测人员，健全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和技术

推广等服务体系，并实行网络信息资源共享、上下

检测结果互通。

5）追溯管理。在从畜产品的产地到交易市场建

立健全各项登记备案制度的同时，从上至下建立一

套畜产品追溯管理系统软件，实现追溯工作的方

便、及时、快捷并随时更新，实行畜产品市场准入预

警机制。

6）退市制度。各交易市场应配备无害化处理场

所并完善相关设施设备。在市场上发现不合格畜产

品流入市场时，应当通知购买者停止购买或使用，

实行召回、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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